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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东 碧 桂 园 职 业 学 院 教 务 科 研 处
粤碧院教科〔2024〕47 号

关于组织参加第七届粤港澳大湾区学校美术

作品展暨第九届广东省高校美术作品学院奖

双年展的通知

校属各单位：

根据《广东省教育厅关于举办第七届粤港澳大湾区学校美

术作品展暨第九届广东省高校美术作品学院奖双年展的通知》

要求，现组织参加第七届粤港澳大湾区学校美术作品展暨第九

届广东省高校美术作品学院奖双年展活动（以下简称“双年

展”），请认真做好宣传组织工作，积极发动广大师生踊跃参

与。现将我校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活动对象

全校师生

二、内容及分组要求

作品内容要求健康向上，突出学校美术教育教学成果，反

映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、专业特色和教学水平，体现学校美术

教学与文化发展的有机衔接。体现粤港澳三地师生爱国、爱港、

爱澳情怀，反映大湾区当代人文精神，反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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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映大湾区建设发展等相关内容均可参评。

三、作品要求

（一）作品类别及要求

参评作品可选送中国画、油画、版画、水彩画、丙烯画、

漆画及其他绘画作品；或书法、篆刻作品、雕塑、手工艺和综

合材料等作品。凡参评作品必须为2022年 6月以后创作的作品，

且没有参加过由省教育厅主办的相关评选活动并获奖。

（二）数量要求

每人限报 2 件作品，所报送师生作品比例控制在 1:1 左右，

同 1 件作品一般不超过 3 名作者，学生作品指导教师不超过 2

人。

（三）尺寸要求

初评：需提供图片，JPG 格式，长及宽均不超过 2560 像素，

亦不低于 1440 像素，文件不超过 200M。

复评：绘画、书法、篆刻类作品装框后长 180CM×宽 180CM

以内；雕塑、手工艺和综合材料类长、宽、高在 180CM 以内，

100 公斤以下。

注：特殊尺寸作品须提前上报教务科研处，由学校向展览

办公室提出书面申请，经批准后方可参评参展。

四、报送要求

5 月 30 日前，参赛者将以下申报材料送至授渔楼 321 办公

室，电子版材料发送至实践教学管理科邮箱 bgysjjx@163.com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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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《参评作品清单》电子版（附件 2）。

（二）绘画、书法、篆刻类作品须提供彩色打印 10 寸作品

照片 1 张，雕塑、手工艺和综合材料类作品须提供彩色打印 10

寸作品照片（多角度）4—6 张，要能完整体现作品形态和局部

细节，体现作品原貌。每张照片背面请注明：学校、作品编号、

姓名、作品名称、类别、尺寸，作品编号必须与清单内编号一

致。

（三）参评作品电子版文件：作品图片（以部门+姓名+作

品名称+类别命名）。

五、学校评审推荐

本次活动我校共有 30 个名额。若报送数量超过推荐限额，

学校将组织专家对作品进行评审，择优限额向省教育厅推荐。

六、注意事项

（一）参赛者务必按照规定时间和要求报送相关资料或作

品，逾期未送达的，视为自动放弃参赛资格；未按要求提供画

册资料的，承办单位有权不予编入画册。

（二）投稿作品必须为作者原创。参展作品的肖像权、名

誉权、署名权、著作权等法律责任由作者负责，主办方和承办

方不承担任何连带责任。

（三）其他未尽事宜，详见附件 1。

（联系人：谢老师，0763-3918853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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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广东省教育厅关于举办第七届粤港澳大湾区学校

美术作品展暨第九届广东省高校美术作品学院奖

双年展的通知

2.参评作品清单

教务科研处

2024 年 4 月 24 日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
